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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6-63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议的主要

内容：按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497,866,2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合计派发 99,573,246.8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5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742,531,819 股。 

● 公司董事会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提议的审议结果：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议的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提议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未来 6

个月内没有减持计划。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7 月 6 日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虹电子”）及实际控制

人陆永华先生《关于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函》。为充分

保护广发投资者的利益，现将该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华虹电子及实际控制人陆永华先生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稳定的经

营情况以及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等因素后，为进一步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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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建议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公司 2016 年 6 月 30 日末总股本 497,866,2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合计派发 99,573,246.8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5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742,531,819 股。 

华虹电子及陆永华先生同时承诺在公司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

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董事会审议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和承诺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6 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函》后，公司全体董事对上述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慎

评估，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议的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

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且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

良影响，与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成长性相匹配，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能够达到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现金分红比例，具备合法性、

合规性及合理性。 

为积极回报股东、与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上述提

议中的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时，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书面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

案时投赞成票。 

 

三、公司董事及提议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一）公司提议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华虹电子在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议前的 6 个月

内，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和 14 日通过二级市场共计增持公司股份 88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18%（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编号：临 2016-14、

临 2016-15）。增持后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200,381,9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25%。 

（二）公司提议股东未来 6 个月内的增减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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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13），公司控

股股东华虹电子计划在 2016 年 3 月 9 日起未来 6 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

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若公司股票价格位于 26 元/股至 36 元/股的价格区间内，累

计增持金额至少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截至目前，

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880,000 股，累计增持金额 27,579,154.14 元，占增持计划下

限的 55.16%。并在未来 6 个月内没有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 

（三）公司董事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虞海娟女士于 2016 年 7 月 1 日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49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1%；其余董事在审议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议前的 6

个月内，未发生持股变动。 

（四）公司董事未来 6 个月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所有董事未来 6 个月内没有增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公司控股

股东华虹电子及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书面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

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在公司全体董事同意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议前后的 6 个月内，

公司存在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期解禁的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限售期 

上市流通数

量（股） 
上市时间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142,858 

12 个月 

3,142,858 

2016 年 5 月 16 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000,000 14,000,000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285,714 14,285,714 

上银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714,285 5,714,285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285,714 14,285,714 

合计 51,428,571 — 51,428,571 — 

（三）公司董事会提请投资者注意：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中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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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

质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7 日 


